镇江市城市房屋转移登记申请表

（商品房回迁房专用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件号：

房 屋 座 落
区           街道
地 号


产  别
〇直管产  〇自管产  〇军产  〇集体所有房产  〇私有房产  〇联营企业房产

〇股份制房产  〇港、澳、台投资房产  〇涉外房产  〇其它房产

房
屋
状
况
幢 号
房 号
结 构
房  屋

总层数
所  在

层  数
建筑面积

（平方米）
设   计

用   途
备   注





















售房单位


项     目
姓名或单位名称
共有份额
身份证号码
工 作 单 位
联系方法

申 请 人






共

同

申

请

人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代 理 人






取得方式  〇购买商品房

〇回迁房
申报价

商品房初始登记证号


申请人现据实申报，申请人保证该房产无其他合法所有（共有）人，如申报不实，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由申请人承担，与登记机关无涉。

申请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理人（签章）：

共同申请人（签章）：

申请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注：无特殊情况，表中京口、润州 区可以不填写，房屋座落选择初始登记证上的公安号（非施工号）填写，联系方法最好留手机或可于上班时间联系上的电话。
